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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5-01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证

监许可[2015]125 号），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3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008）。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公司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瑞”）32.1457%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

记。本次交易前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已持有贝特瑞

57.78%的股份；本次资产过户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贝特瑞 32.1457%的股份，

即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贝特瑞 89.9237%%的股份。 

一一一一、、、、交易实施情况交易实施情况交易实施情况交易实施情况    

1、资产交付与过户 

根据贝特瑞目前的《股东名册》，深圳市金华瑞投资有限公司等 49 名交易

对方已将标的资产（合计 26,359,458股贝特瑞股份）过户至公司名下，公司已通

过本次交易取得贝特瑞 26,359,458股的股份（占贝特瑞股本总额的 32.1457%），

公司目前直接和间接持有贝特瑞 73,737,472股股份，占贝特瑞股本的 89.9237%。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 2月 4日出具的[2015]第 6781579号《变

更（备案）通知书》，上述股权变更后的贝特瑞公司章程已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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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续事项 

公司尚需向交易对方深圳市金华瑞投资有限公司等贝特瑞 49 名少数股东发

行 86,871,657股股份。公司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上述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二二二、、、、中介机构意见中介机构意见中介机构意见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5 日出

具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资产过户专项核查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过户

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中国宝安需向交易对方深圳市金华瑞投

资有限公司等贝特瑞 49 名少数股东发行 86,871,657 股股份。中国宝安尚需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登记、上市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

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及完成相关的信息披露工作。本次交易相

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或无法实施的重大风险。 

2、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 2月5日出具的《广

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法

律意见书》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取得发行人及交易对方的有效批准，并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49 名交易对方已履行标的资产的交付、过户义务，发行人已通

过本次交易取得贝特瑞 32.1457%股权，标的资产过户行为合法、有效；发行人

和各交易对方继续履行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协议，向登记结算公司、深交所、深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的登记、锁定、上市、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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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登记等手续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三三三、、、、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资产过户专项核查意见》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

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